
中華民國補教業品保協會  入會申請書 

補 習 班 

名    稱 

 
班舍面積 

  

平方公尺 (請按立案證書全名書寫)                                     短 期 補 習 班 

立案地址   

電    話 (     ) 傳   真 (     ) 

E-mail  
統  一 

編  號 
 

負 責 人 

姓    名 
 連絡電話 

□同補習班 免填 

 行動電話  

連 絡 人 

□同負責人 免填 

 連絡電話 
□同補習班 免填 

 行動電話  

入會資格 

中華民國補教業品保協會章程 第七條：本會會員資格： 

凡經各直轄市、縣(市)教育局(處)核准立案發給證書補習班之負責人或其設立代表人贊同本會宗

旨， 得填具入會申請書且由本會認可之補教協會推薦且為其有效會員，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

納「入會費」、「常年會費」及「補教品質保障金」後為本會會員。 

前項補教品質保障金及本會認可之補教協會由理事會制訂之辦事細則規範之。 

請勾選 

推薦(所屬) 

補教協會 

□ 臺北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  □ 新北市補習教育協會    □ 桃園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 

□ 新竹縣補習教育協會      □ 新竹市補習教育協會    □ 苗栗縣補習教育協會 

□ 南投縣補習教育事業協會  □ 彰化縣補習教育協會    □ 嘉義縣補教協會 

□ 花蓮縣補習教育事業協會  □ 臺東縣補習教育協會 

□ 尚非經認可補教協會之會員(本會為維設您權益，將請該會人員與您連絡) 

應 
繳 
納 
費 
用 
說 
明 

一、常年會費：1,000元(每年年底繳納)(首次繳納以剩餘月份乘100元計算，最高1000) 

二、只需繳納一次之費用(如班舍面積有異動時，依本會章程辦理) 

● 入會費：1,000 元 

● 補教品質保障金(聯合連帶保證協定)（依班舍面積整數計算，小數點不列入計算) 

永久基金：新台幣            元（為連帶保證 保險金性質，退會時不退還) 

（計算方式：班舍在 200㎡內為壹萬元，面積超過時，每多1平方公尺增加50元) 

聯合基金：新台幣            元(為押金性質，於退會時依章程無息退還) 

（計算方式：班舍在 200㎡內為貳萬元，面積超過時，每多1平方公尺增加100元) 

注意 

事項 

1.隨申請書檢附 補習班立案證書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  清晰影印本 
2.請詳閱入會資格並具實填寫以上相關資料，於繳納應繳納費用後始為有效會員。 

3.資料初審通過並建檔完成後通知(E-mail優先)應繳費用及帳戶，屆時請盡速繳納！ 

 

 

     申請人  補習班用印：                     負責人用印：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